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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理學院第 121 次（106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11 月 9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公館校區綜合館 2 樓交誼廳 

主席：陳院長焜銘           記錄：羅  瑰 

出/列席人員： 如簽到表。 

 

甲、 主席報告（略） 

乙、 3 校聯盟僑生及港澳生學士班單獨招生各系評分時注意事項宣導（詳附件 1，略） 

丙、 上次院務會議決議暨執行情形報告 
no 案 由 決議 執行情 形  

1 
本院與美國加州大學

柏克萊分校化學學院

簽訂學生交流協議案 

通過備查。 依決議執行。 

2 
修訂「理學院課程委

員會設置要點」案 
修正後通過。 已依決議修正後，提

106年11月8日的校

課委會備查。 

3 

修正本院教師評鑑細

則案 
決議：修正後通過。 
附帶決議： 
本院相關法規，爾後若有須敘述系、所、專

業學院時，原則上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 所表達之事項包含系（包含所及院級

專業學院）/院或系（包含所及院級專

業學院）/院/校等多種層級時—「各系

（所、專業學院）、院、校…」。 
二、 所表達之事項僅有本院之系/所/專業

學院單一層級時—「本院各系、所、

專業學院…」。 

一、 本院教師評鑑

細則已於106
年10月31日發

布施行。 
二、 附 帶 決 議 部

分，已依決議

執行。 

4 
修正本院院長遴選準

則案 
因已逾開會時間，故本案延至下次會議再

議。 
依決議執行。 

決定：確定備查。 

 

丁、 提案討論 

提案 1 提案單位：理學院 
案由：有關修正本院院長遴選準則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為使院長遴選作業更加完善，及配合生命科學專業學院（院級專業學院）之成立，爰

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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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檢附修正後之全文、修正條文對照表及院長遴選作業流程圖如附件 2（略）。 

三、 另檢附本校專業學院運作辦法、一系多所運作辦法、理學院 107 學年度專任教師人

數估算表等資料如附件 3（略）供參。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 2 提案單位：理學院 
案由：有關修正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章程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配合生命科學專業學院（院級專業學院）將於 107 學年度成立而修正。 

二、 本案已於 106 年 10 月 26 日經本院 106 學年度第 2 次教評會討論通過。 

三、 檢附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章程修正後之全文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4（略）。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 3 提案單位：理學院 
案由：有關修正本院教師評審準則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配合生命科學專業學院（院級專業學院）將於 107 學年度成立而修正。 

二、 本案已於 106 年 10 月 26 日經本院 106 學年度第 2 次教評會討論通過。 

三、 檢附修正後之全文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5（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4 提案單位：理學院 
案由：有關修正本院學術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配合生命科學專業學院（院級專業學院）將於 107 學年度成立而修正。 

二、 檢附修正後之全文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6（略）。 

三、 另本院學術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是否要修正為研究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亦提請討

論。（註：目前本院學術發展委員會主要審議事項為：本院補助外籍生獎學金各系所

間之流用、博士生優良論文獎、研究生參與學術活動優良獎及系所專家工作坊之補助） 

決議：依原提案內容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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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5 提案單位：理學院 
案由：有關修正本院師資培育委員會設置準則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配合生命科學專業學院（院級專業學院）將於 107 學年度成立而修正。 

二、 檢附修正後之全文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7（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6 提案單位：理學院 
案由：有關修正本院鼓勵學生赴境外進修補助甄選暨推薦候選人作業要點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配合生命科學專業學院（院級專業學院）將於 107 學年度成立而修正。 

二、 檢附修正後之全文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8（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7 提案單位：理學院 
案由：有關修正本院院務會議規則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配合生命科學專業學院（院級專業學院）將於 107 學年度成立而修正。 

二、 檢附修正後之全文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9（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8 提案單位：理學院 
案由：有關本院各類代表之系所輪序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院各類代表除已於相關法規中明訂各系所員額或推選方式外，尚有多種代表採取：

依系所輪序，輪流推薦之方式處理。 

二、 因生命科學專業學院（院級專業學院）將於 107 學年度成立，故前述推選方式之系所

輪序，擬改依系、所、專業學院之方式輪流，並於現行輪序執行完畢後，改依新的輪

序執行。 

三、 以上所擬，是否允當？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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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臨時動議： 

案由：爾後院務會議，建請邀請公館聯辦同仁列席，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己、 散會（ 13:55 ） 


